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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保障金给付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及编码：

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保障金给付（000511001000）

二、设定和实施依据：
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649号）、《最低生活保

障审核确认办法》（民发〔2021〕57号）。

三、受理条件：

苏木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

查，材料齐备的，予以受理。

四、办事情形与材料：

序

号

材料

名称

材料类

型

材料形

式

来源

渠道

纸质材料

份数

填报

须知
必要性 受理标准

1 身份证 原件 纸质 自备 1 无 必须
申请材料

齐全

2 户口本 原件 纸质 自备 1 无 必须
申请材料

齐全

3
最低生活保障

申请及授权书
原件 纸质 自备 1 无 必须

申请材料

齐全

4 疾病情况证明 原件 纸质 自备 1 无 必须
申请材料

齐全

5 残疾情况证明 原件 纸质 自备 1 无
必须、承

诺告知

申请材料

齐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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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办理流程图：

6 家庭收入情况 原件 纸质 自备 1 无
必须、承

诺告知

申请材料

齐全

7 家庭财产情况 原件 纸质 自备 1 无
必须、承

诺告知

申请材料

齐全

8 婚姻状况说明 原件 纸质 自备 1 无
必须、承

诺告知

申请材料

齐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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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审批结果类型：其他

七、审批结果名称：最低生活保障确认通知书

八、审批结果样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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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确认通知书样表

（工作人员填写）

（ 年第 号）

苏木乡镇(街道) 嘎查村(居)委会 ：

您于 年 月 日提交申请，经调查审核，根据
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等文件规定，您家庭符合享受最低生活保

障的条件，现予批准。您家庭将自 年 月开始享受最

低生活保障待遇，人均补助金额 元/月（年），家庭实际

补助 元/月（年）。

如有异议，可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单位提出复

查申请。

送达人：

审批单位(盖章)

年 月 日

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三份，旗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、苏木乡镇人民政府/

街道办事处各留存一份，送达人留存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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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不予批准告知书样表

（工作人员填写）

（ 年第 号）

苏木乡镇(街道) 嘎查村(居)委会 ：

您于 年 月 日提交申请，经调查审核，根据
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等文件规定，您家庭因

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为 元/月(年),超过本

县(市、区)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元/月(年);

□家庭财产状况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，具

体表现为： ，

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，不予批准。

若不服本告知书，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单位

提出复查申请。

送达人：

审批单位(盖章)

年 月 日

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三份，旗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、苏木乡镇人民政府/

街道办事处各留存一份，送达人留存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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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法定时限：30个工作日，特殊情况延长至45个工作日

十、承诺时限：30个工作日，权限下放到乡镇（街道）的20

个工作日

十一、是否收费：否

十二、中介服务：否

十三、行使层级：旗县级、乡镇级

十四、审核要点：依法申请最低生活保障，需符合《社会救

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649号）第九条、第十一条规定。《民

政部关于印发〈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民发

﹝2021﹞57号）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十五条。

十五、到现场次数：至多1次（材料齐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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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表：

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及授权书样表（申请人填写）

本人姓名________，现申请(城市最低生活保障/农村牧区

最低生活保障)。

本人及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授权、委托最低生活保障审

核、审批机关及其指定的收入核对机构对本家庭成员(含法定赡、

抚、扶养关系成员)的收入和家庭财产情况的相关信息进行核对,

包括但不限于入户调查和到公安、人社、住建、交通、市场监管、

税务、自然资源、公积金中心、银行、保险、证券等部门、机构

进行核查和信息比对。授权有效期从本人提出申请之日起至终止

社会救助之日止。

本人及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保证,所提供的全部信息真实、

完整，愿意接受有关部门调查，如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申请材料，

骗取最低生活保障金，在家庭人口、收入和财产发生变化，已明

显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时，30天内未向苏木乡镇政府(街道

办事处)主动报告，本人及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愿意接受所领

取金额1-3倍以内的罚款,并自愿接受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

施联合惩戒等措施,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及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签字(按捺指纹):

注: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应当由本人签字或者按捺指纹,无民事

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应当由监护人签字或者按捺指纹,无书写能力的家庭

成员应当采取按捺指纹的方式。


